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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务人员添加医患微信(群)有六大风险，如何应对？

 

为了促进病情沟通和随访，医患微信已成为一个更方便的沟通渠道。然而，这种行为存在安全风险和法
律风险，很容易被忽视。

 

为了促进病情沟通和随访，医患微信已成为更方便的沟通渠道，出院前检查结果、随访、院外护理、康
复、健康科学和随访非常方便，有利于增强医患信任，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提供新思路。

 

但医患互加微信或医务人员建立患者微信群，存在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，容易被忽视。

 

*近，笔者发现，为了方便医患沟通，医务人员多次通过微信收到患者及其家属的**，被卫生主管部门罚
款，停止执业活动，甚至吊销医生执业证书。

 

一方面，原因是医疗服务需求大，健康科普少。患者就医时间短，排队时间长，是大多数医疗机构患者
的现状。建立医患微信可以弥补这一不足，在微信群中向同类疾病患者解释同一问题，节省医生时间，
弥补健康教育不足。



 

基于这一现实原因，建立了大量的医患微信（群），甚至成为医生固定患者群的重要途径，即充分发挥
社区作用，干预患者的流动性。

 

另一方面，由于一些医务人员法治意识薄弱，增加了诊断和治疗的法律风险。医生的使命和责任是拯救
生命，帮助伤员，很少充分考虑微信本身的法律风险，忽视微信记录作为证据的重要作用，增加医生和
医院的法律风险。

 

六道风险

 

道道要命

 

1、职业道德或风险。

 

例如，在上述情况下，建立了医患微信和患者微信群，医生处于医疗信息的优势，患者处于信息的弱势
，患者寻求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将发送微信**。

 

医生收到**的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第三十一条「不得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产」依照《
医师法》第五十六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受到****，即警告、没收违法所得、罚款（一万元以上三万元
以下）、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执业活动，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。

 

2、医疗质量安全风险。

 

如果医生根据患者过去的医疗记录和现有的病史收集，给出相应的诊疗建议，但不核实相关的医疗记录
和检查报告，很容易导致诊断和治疗的风险。

 

此外，基于医患微信，患者可向医生咨询非病情及治疗情况。如果医生给出具体的诊疗方案或治疗措施
，他们可能面临「医生实施医疗措施，但需要亲自检查、调查，而不是亲自检查」风险，这类风险主要
在于初诊患者和病情发生变化的复诊患者。

 



实施医疗措施前未亲自检查的，依照《医师法》第五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受到****。

 

3、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的风险。

 

医患微信（集团）不是医生本人管理，而是医疗援助（未取得医生执业证书），可能涉及使用非卫生技
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，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，按照第四十七条****，责令限期改正，罚款
（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）、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。

 

4、医疗纠纷举证风险。

 

微信记录作为电子数据，已成为诉讼中的重要证据形式。如果患者或其家属原件（手机微信聊天记录）
存在，很容易将医生和患者的微信沟通记录作为证据提交，特别是院外随访、复查等医疗质量安全风险
，可能被视为医院未能履行合理的诊疗注意义务，从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，如败诉，承担赔偿责任。

 

5、患者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。

 

医患微信将传输患者的病历信息，包括检查报告、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。根据《民法典》和《个人信息
保护法》，患者的病情或医疗健康信息属于个人隐私，也属于个人信息保护范畴。

 

如有误发、对象传输错误、手机丢失或被盗，容易造成患者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泄露。

 

在医患微信群中传输其他患者信息，虽然是基于案例分析和健康科普的需要，但未经患者本人同意，也
未进行个人信息脱敏处理，容易引发人格权纠纷。

 

6、舆论声誉风险。

 

患者或其家属将医患微信（群）记录发布到互联网上，可能造成舆论风险，如涉及医疗纠纷，医生和医
院声誉将受到影响，网络舆论风险难以**，对于医院下一次谈判，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，在社会声誉造
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 



小心做坏事！

 

如何处理好？

 

(1)认真建立医患微信(群)

对于建立医患微信（群），如有必要，避免将医生的私人电话（微信同号）给予患者，不添加或通过患
者微信防范上述风险。

 

患者可通过留座机或工作手机获得检查结果，或保留患者或其家属的电话号码，告知出院前的检查结果
，特别是检查结果，并做好电话随访记录。

 

也可以通过出院医嘱或医患沟通记录，明确出院后的注意事项、获取报告结果的途径和方法、随访项目
和具体时间。

 

（2）建立医患微信（群）使用管理制度

 

根据医院和医生的实际情况，如建立医患微信（群），应加强微信（群）管理，明确微信沟通规则，增
强法治意识：

 

1、加强医院医患微信（群）管理。

 

一方面，统计医院已建医患微信（群）数量，做好记录。

 

另一方面，组织不同部门开展医患微信（群）使用管理培训，包括微信沟通规则和语言规范，如不收取*
*，包括感谢**和节日**，增强微信证据的固定意识，做好风险防范工作。

 

2、明确微信沟通规则，实行分类管理。

 



（1）医患微信（群）的内容主要是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，可以发布免费门诊信息，但不作为互联网平台
的信息获取和反馈渠道，不得发布广告、募捐等与医疗卫生信息无关的话题。

 

（2）根据诊疗注意和告知义务，一对一沟通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，如医疗记录信息（含检查报告）及相
关图片、院外随访、出院医生建议通知等，避免发送到医患微信群，防范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保护等个
人权利风险。

 

（3）区分初诊和病情变化的再诊患者，引导其到线下实体医疗机构就诊，亲自诊断后实施医疗措施，明
确微信沟通建议仅供参考，以线下实体医疗机构体检治疗为准。

 

3、加强微信手机管理。

 

首先，如果医患微信（群）非医生本人保管和使用，需要加强微信（群）管理人员培训，不得出具诊疗
建议，及时传达患者信息，特别是病情恶化或异常变化和患者需求或咨询，不得擅自回答与诊疗活动有
关的问题，部门应加强定期或不定期检查。

 

其次，由于手机是微信记录载体，是原件，**由专人保管，定期梳理，备份诊疗相关微信沟通记录。识
别高危患者或其家属（引起医疗纠纷或纠纷），确保微信沟通记录的完整性和连续性，特别是连续多年
在医院的病人，应妥善保管，涉及证据加强，也可通过电话记录或医患沟通记录补充。

 

*后，高度重视信息传输的安全，注意加密和个人信息脱敏处理。涉及个人隐私的，应当对隐私部分、内
容和头像进行马赛克处理，防止因转发或传输错误导致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泄露等个人权利纠纷的风险
。

1.医美机构资质代办（医美诊所、美容皮肤诊所、美容外科诊所、美容门诊部、整形美容医院、医疗机
构年度校验）

2.医美主诊医师资源（提供各省医美主诊医师、美容外科主诊医师、美容皮肤主诊医师、美容中医主诊
医师）

3.医务代办（医师代报名、变更执业范围、增加执业范围、提前医美年限&备案美容主诊）

4.医护培训（医师规培、三甲进修证明、医护晋升职称、提前报考主治）

5.医师IP打造（诊所医师黄v认证、民营医院医生抖音黄V认证、注册至三甲医院、口腔机构抖音报白/开
通团购、医美机构抖音报白/开通团购）

医美机构运营（新媒体运营、短视频运营、私域成交）



6.医美诊所装修意见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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